
体育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现学院本科教学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

规范化，促进本科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保障人

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学院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为了充分发

挥其职能作用，明确其职责范围，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对学院本科教学工作

进行咨询、审议、监督和指导的专家组织。

第三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工作中要全面贯彻国

家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指示和

要求，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在坚持对学院教学工作进行深

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学院的教学建设、教学改革、教学

管理、教学研究与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

（一）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由5—7人组成。委员由长期

从事教学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能从全局出发全面考

虑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担任。

（二）委员会委员由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推荐，由院长聘

任。



（三）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各1人，分别由

院长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

（四）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可以连聘连任（原则上不

超过两届）。

（五）委员会委员如长期无故不出席会议或有不公正行

为者，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可以中止聘任并推

荐其他人选。

（六）学院教学秘书为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秘书。

第三章 职 责

第五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工作职责

（一）监督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向学院提供教学方面

的建设意见。

（二）按照学院在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等方面的要求及

相关管理办法，研究探索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质量的方

法。

（三）对学院的教学规划、建设计划以及相应的实施方

案和措施，成员均应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学院制定有关文件、

条例提供依据。

（四）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每学期至少参加其他教研室

活动一次，对教研活动提出建议，协助各教研室搞好教研活



动。

（五）负责本院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定以及修订工作。

（六）监督课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协助课程负责人做好

建设工作。

（七）组织教师建立交流学习机制，对教学运行、顶岗

实习等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六条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制度

（一）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专题研

究学院的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

（二）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须经充分酝

酿后采用举手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三）委员会全体会议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委员参加方为有效，重大问题的决策须在到会委员的四分之

三以上（含四分之三）赞成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四）教师对教学指导委员会重大决策有意见，可提请

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责成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重新研究。

（五）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做出的决策，由教学副院长

负责执行。

（六）委员会委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所讨论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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